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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
工作规划（2025—2030年）

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机制，提高建筑

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城市建筑垃

圾治理和再利用产业化发展，实现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推进。

第二条 规划期限

规划年限 2025—2030 年，近期至 2027 年，远期至 2030 年，

基期年 2024 年。

第三条 规划范围

银川市 3个市辖区（兴庆区、金凤区及西夏区）、2个县（贺

兰县、永宁县）、1个县级市（灵武市）。

第四条 规划对象

规划范围内的建筑垃圾及与其相关的收转运、无害化处置以

及资源化利用等相关设施。

第五条 规划原则

源头控制。通过实施绿色策划、绿色设计、绿色施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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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减少建筑垃圾产生。

分类处置。按照各类建筑垃圾特性、产生量、可利用程度等，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利用、分类处置。

统筹规划。统筹各类处置设施的空间布局；通过区域联动、

设施共享等形式，合理确定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模，实现基

础设施的优化配置，提高设施利用效率，扩大服务覆盖面。

第六条 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逐步建立市域统筹、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资源有效利用的

建筑垃圾处理系统，规范有序、安全卫生、全程可控的建筑垃圾

收运系统；形成链条完整、环境友好、良性发展的建筑垃圾产业

体系，促进银川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保障城

市发展质量全面提升。

（二）分期目标

1.近期目标（2025—2027年）

2027年，初步建成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建筑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2.远期目标（2028—2030年）

初步形成链条完整、环境友好、良性发展的建筑垃圾产业体

系；实现规划范围内建筑垃圾从源头到末端全过程信息化、智能

化管理。

（三）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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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遵循《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指南》，

参照国家、自治区有关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政策及相关文件，结

合银川市建筑垃圾治理现状，拟定指标。

表 1-1银川市建筑垃圾处理处置规划指标

序号 规划指标（%） 近期 2027年 远期 2030年 指标性质

1 建筑垃圾收运率（%） 100 100 约束性

2 建筑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100 100 约束性

3 建筑垃圾密闭化运输率（%） 100 100 约束性

4 工程渣土及泥浆利用率（%） ≥90 ≥95 预期性

5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55 ≥65 预期性

6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60 ≥70 预期性

7 建筑垃圾在线监管率（%） 90 100 预期性

备注：

约束性指标是为实现规划目标，在规划期内不得突破或必须实现的指标

预期性指标是指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预期，规划期内努力实现或不突破的指标

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直接利用+堆填消纳处置+填埋消纳处置，综合利用=直接利用+资源

化利用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总量÷建筑垃圾产生总量×100%

资源化利用率（%）=（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总量÷（工程垃圾+拆除垃

圾+装修垃圾）产生总量×100%

第七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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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5）《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7）《宁夏回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8）《银川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2.相关政策文件

（1）《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暂行）》（工信

部、住建部〔2016〕17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的通

知》（建城函〔2018〕65号）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

见》（建质〔2020〕46号）

（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号）

（5）《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宁建（督）发〔2023〕

10号）

（6）《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8部门关于印发〈关于推进

城市建筑垃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的通知》（宁建（督）

发〔2023〕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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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10 部门关于加强城市建

筑垃圾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宁建发〔2023〕47号）

（8）《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指南〉

的通知》（宁建（督）发〔2024〕10号）

（9）《自治区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关于进一步规范

全区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设置的通知》（宁建（督）发〔2025〕1号）

（10）《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6 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

城市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和处置核准工作的通知》（宁建规发

〔2025〕4号）

（11）《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银川市关于推进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银政办规发

〔2018〕5号）

3.相关标准及规范

（1）《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

（2）《建筑垃圾密闭运输车辆技术规范》（CJ035-2020）

（3）《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程》（CG058-2021）

（4）《建筑垃圾处理场设施规范》（CG059-2021）

（5）《绿色建材评价技术导则》（建科〔2015〕162号）

4.相关规划及其他资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指南》

（2）《银川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

（3）《银川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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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银川市下辖各县（市）区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资料

第二章 建筑垃圾产生量及处理量预测

第八条 现状产生量

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的计算方

法，通过查阅全市《2021—2024 年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测算

得出银川市 2021—2024 年建筑垃圾产量。（详细计算过程见附

件）

2021年，建筑垃圾年产生量为 423.61万吨。其中：工程渣土

及泥浆 243.52万吨，工程垃圾 27.06万吨，拆除垃圾 56.77万吨，

装修垃圾 96.26万吨。

2022年，建筑垃圾年产生量为 286.58万吨。其中：工程渣土

及泥浆 124.72万吨，工程垃圾 13.86万吨，拆除垃圾 51.54万吨，

装修垃圾 96.46万吨。

2023年，建筑垃圾年产生量为 272.27万吨。其中：工程渣土

及泥浆 102.94万吨，工程垃圾 11.44万吨，拆除垃圾 60.96万吨，

装修垃圾 96.93万吨。

2024年，建筑垃圾年产生量为 266.82万吨。其中：工程渣土

及泥浆 83.94万吨，工程垃圾 9.32万吨，拆除垃圾 76.25万吨，装

修垃圾 97.3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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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银川市 2021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浆

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575316 63924 177200 281430 1097870
金凤区 1218600 135400 44480 225720 1624200
西夏区 399204 44356 102800 156780 703140
贺兰县 88128 9792 68000 108000 273920
永宁县 96624 10736 76800 99680 283840

灵武市（含宁东） 57348 6372 98400 91040 253160
总计（吨/年） 2435220 270580 567680 962650 4236130

表 2-2银川市 2022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浆

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377892 41988 160000 282420 862300

金凤区 616644 68516 8240 227610 921010

西夏区 123696 13744 103920 157410 398770

贺兰县 37008 4112 68000 105680 214800

永宁县 20160 2240 76800 100160 199360

灵武市（含宁东） 71784 7976 98400 91360 269520

总计（吨/年） 1247184 138576 515360 964640 2865760

表 2-3银川市 2023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浆

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167508 18612 198880 281700 666700

金凤区 611280 67920 57040 229860 966100

西夏区 104580 11620 110480 157860 384540

贺兰县 62856 6984 68000 107840 245680

永宁县 50400 5600 76800 100160 232960

灵武市（含宁东） 32796 3644 98400 91840 226680

总计（吨/年） 1029420 114380 609600 969260 272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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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银川市 2024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浆

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132048 14672 454800 282150 883670

金凤区 480483 53387 57200 235108 826178

西夏区 97470 10830 77280 153277 338857

贺兰县 45396 5044 67456 111440 229336

永宁县 57024 6336 58080 100677 222117

灵武市（含宁东） 26991 2999 47722 90400 168112

总计（吨/年） 839412 93268 762538 973052 2668269

第九条 产生量预测

本规划通过查阅各县（市）区《2021—2024 年统计公报》相

关数据，根据建筑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城市发展规律及经济发展

情况、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城镇化率，对规划期内银川市建筑垃

圾产量进行预测。

经预测：

2027年，银川市建筑垃圾年产生量 308.51万吨，其中：工程

渣土及泥浆 96.57 万吨，工程垃圾 10.55 万吨，拆除垃圾 102.56

万吨，装修垃圾 98.83万吨。

2030年，银川市建筑垃圾年产生量 300.25万吨，其中：工程

渣土及泥浆 85.44万吨，工程垃圾 9.33万吨，拆除垃圾 105.20 万

吨，装修垃圾 100.2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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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处理需求预测

1.工程渣土及泥浆原位处置、综合利用量预测

2027年，银川市工程渣土及泥浆的综合利用率≥90%，产生总

量为 96.57万吨，原位处置、综合利用量 86.92万吨。

2030年，银川市预期工程渣土及泥浆的综合利用率≥95%，产

生总量为 85.44万吨，原位处置、综合利用量 81.17万吨。

2.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置量预测

2027年，银川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55%，工程垃圾、拆

除垃圾、装修垃圾产生总量为 211.94万吨，资源化利用量 116.56

万吨。

2030年，银川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65%，工程垃圾、拆

除垃圾、装修垃圾产生总量为 214.81万吨，资源化利用量 139.62

万吨。

3.建筑垃圾消纳处置量预测

2027年，银川市建筑垃圾消纳处置量 105.03万吨。

2030年，银川市预期建筑垃圾消纳处置量 79.45万吨。

第三章 源头减量

第十一条 工作目标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

见》，结合银川市实际，规划期内持续完善银川市建筑垃圾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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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机制，加强建筑垃圾源头管控，进一步减少建筑垃圾产生

和排放。到 2030年底，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300 吨，装配式

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

万平方米不高于 200吨。

第十二条 具体措施

（一）绿色策划

1.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照“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建

设单位建筑垃圾减量化的首要责任。

2.实施新型建造方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优先选用绿色建

材，推行全装修交付，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术在工程设计

和施工中的应用。

3.采用新型组织模式。推动工程建设组织方式改革，指导建设

单位在工程项目中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

4.实行绿色一体化拆迁模式。利用移动式设备对拆迁现场产生

的建筑垃圾进行破碎筛分，通过预处理系统将大块垃圾破碎为再

生骨料，直接运输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用于道路基层、

再生混凝土或环保砖的生产，提高资源化利用率。

（二）绿色设计

1.树立全寿命期理念。统筹考虑工程全寿命期的耐久性、可持

续性，鼓励设计单位采用高强度、高性能、高耐久性和可循环材料

等进行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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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设计质量。设计单位应根据地形地貌合理确定场地标

高，开展土方平衡论证，减少渣土外运。提倡建筑、结构、机电、

装修、景观全专业一体化协同设计，保证设计满足施工需要，减

少施工过程设计变更。

（三）绿色施工

1.编制专项方案。施工单位应组织编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

化专项方案，明确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职责分工，提出源头减

量、分类管理、就地处置、排放控制的具体措施。

2.优化施工组织。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加工、运输、安装方案

和施工工艺要求，细化节点构造和具体做法。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合理确定施工工序，推行数字化加工和信息化管理，实现精准下

料、精细管理，降低建筑材料损耗率。

3.强化施工质量管控。施工、监理等单位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控

制进场材料和设备的质量，严把施工质量关，强化各工序质量管

控，减少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返工或修补。

4.提高重复利用率。施工现场办公用房、宿舍、围挡、大门、

工具棚、安全防护栏杆等推广采用重复利用率高的标准化设施。

鼓励施工单位在一定区域内统筹临时设施和周转材料的调配。

5.推行结合利用。施工单位应充分考虑施工用消防立管、消防

水池、照明线路、道路、围挡等与永久性设施的结合利用，减少

因拆除临时设施产生的建筑垃圾。

6.减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施工单位应实时统计并监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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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产生量，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建筑垃圾排放量。鼓励

采用现场泥沙分离、泥浆脱水预处理等工艺，减少工程渣土和工

程泥浆排放。

7.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管理。施工单位应建立建筑垃圾分类

收集与存放管理制度，实行分类收集、分类存放、分类处置。

8.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再利用。施工单位应充分利用混凝土、钢

筋、模板、珍珠岩保温材料等余料，在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

根据实际需求加工制作成各类工程材料，实行循环利用。

第四章 分类处理

第十三条 分类收集

（一）总体要求

1.根据银川市建筑垃圾产生的特点，加强源头控制，逐步实现

源头减量，节约建筑垃圾处置费用。

2.建筑垃圾收运、处理全过程不得混入生活垃圾、污泥、工业

垃圾和危险废物。

3.建筑垃圾应根据种类和资源化利用要求分类收集、分类堆放。

（二）工程渣土、工程泥浆

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宜根据土层、类别、土性分类收集：

1.表层耕植土不宜和其他土类、建筑垃圾混合。

2.可用作建筑原材料的粉砂（土）、砂土以及卵（砾）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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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等，宜分类收集。

3.少量工程泥浆应通过工程现场设置的泥浆池收集，规模较大

的建设工程，泥浆宜预先固化处理。

（三）工程垃圾

1.在建设工程施工前，可编制工程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方案。

2.桩基工程的工程桩桩头、基坑工程的临时支撑可统一收集。

3.现场破碎、分离混凝土和钢筋时，混凝土和钢筋应分类堆放。

4.道路混凝土、沥青混合料应单独收集。

5.其他工程垃圾不应与工程桩桩头、支撑或道路混凝土、沥青

混合料混杂。

（四）拆除垃圾

1.大型拆除工程施工前，可编制拆除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方

案，根据拆除工程资源化利用专项方案实施分类收集。

2.建（构）筑物拆除前应清除、腾空内部可移动设施、设备、

家具等物品。

3.附属构件（门、窗等）可先于主体结构拆除，分类堆放。

4.拆除的混凝土梁、柱、楼板构件或其他预制件可统一收集。

5.砖瓦宜分类堆放，完整的砖瓦可再利用。

（五）装修垃圾

1.较大的装修工程，可在施工前编制完成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专

项方案。

2.住宅装修合同应明确业主、施工单位关于装修垃圾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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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

3.装修垃圾应袋装收集。无机装修废料（混凝土、砂浆、砖瓦、

陶瓷等）不应与有机杂物、金属等混杂。

4.住宅小区应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点。

5.非住宅装修工程，装修垃圾应分类、集中堆放。

第十四条 处理模式

规划近期建设规划资源化处理项目，在项目选址区建设建筑

垃圾暂存场或堆场，以消纳处置和暂存为主，并结合现有的资源

化处理设施对区域新增的建筑垃圾进行处置和建筑垃圾存量治

理。规划远期，按规划处置规模，建设完整规模的资源化处理设

施，对新增建筑垃圾及存量建筑垃圾进行治理，并配置移动式资

源化处理设备。

（一）产生环节

产生环节，工程渣土通过转运调配场进行土方调配；部分拆

除垃圾与工程垃圾可在拆迁或施工现场通过移动式处理设施进行

处理，其余部分与装修垃圾一起通过运至转运调配场或资源化利

用设施进行分类处理，经产生量削减后的建筑垃圾进入分类与收

运环节。

（二）分类与收运环节

经源头减量后的建筑垃圾通过规范化的收集运输，运至资源

化利用厂或转运调配场进行分类处置，按可资源化利用和难以利

用的建筑垃圾分类进入建筑利用与处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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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与处置环节

可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通过垃圾分拣，分选出木材、玻

璃、金属等其它有价值的物质可进入资源回收系统回收利用。对

于成分构成简单，易于直接利用的工程渣土、碎石、砖块等，直

接利用于土方回填、场地平整、景观用土、生态修复、耕地复垦、

路基垫层等功能需求。其余工程碎石、砖块、混凝土块等，则进

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用于生产再生产品进行再生循环利用。

（四）终端消纳环节

难以利用的建筑垃圾和通过再生资源化利用后的少部分生产

废料等收运至建筑垃圾消纳场进行处理。

表 4-1银川市建筑垃圾处置方式选择

序号 建筑垃圾类别 处理及利用优先次序

1 工程渣土及泥浆 源头减量；工地平衡回填、低洼地回填，道路工程回填等

2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
源头减量；回填；固定式资源化利用+移动式资源化利用，无法资源

化利用的进行堆填消纳处置或填埋消纳处置

3 装修垃圾 源头减量；分类、资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填埋消纳处置

第五章 收集运输体系

第十五条 运输管控

运输企业及车辆应按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6 部门

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和处置核准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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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关要求运营，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运输企业

建筑垃圾收运企业应取得合法资质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主体和道路运输经营资格；

2.具有适度数量规模的自有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3.符合条件的驾驶员人数与车辆规模相适应；

4.具备健全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配备相应的

专门工作人员；

5.具备停车场地和维修保养设施设备。

（二）运输车辆

1.运输车辆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技术标准。不得使用报废

的、擅自改装的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

2.运输车辆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合法有效；

3.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安全、质量、保养、行政管理制

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防止车辆运输过程中

出现遗撒、扬尘；需按有关要求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和相应

的建筑垃圾分类运输设备；

5.推广使用新能源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减少环境污染。

（三）运输管理制度

1.核准制度。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应当向各县（市）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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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城市建筑垃圾运输核准。准予核准

的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及运输车辆应当具备文件要求的相关条件。

2.运输路线要求。收运作业应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运输路线、

时间运行，不得丢弃、遗撒建筑垃圾。

第六章 建筑垃圾处置项目及布局

第十六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布局

1.规划期内资源化处置规模

2027年，预期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总量 211.94万吨；

2030年，预期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总量 214.81万吨。

2.银川市资源化利用设施规划布局

（1）银川市三区（兴庆区、金凤区及西夏区）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设施规划布局

规划近期 2027 年，银川市三区（兴庆区、金凤区及西夏区）建

筑垃圾资源化处置总量为 136.63万吨，规划远期 2030年为 146.5万吨。

兴庆区拟建 1 处资源化利用项目，为宁夏盛世星耀节能环保

有限公司建筑及道路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位于银川市苏银产业

园月光路以南、融汇街以东，计划对银川市黄河以东地区产生的

建筑垃圾进行处置，目前项目用地资金已落实，前期设计审批工

作已完成，处于施工招标阶段，预计 2026年投入运营，项目建成

后，计划年处理建筑及道路废弃物 100 万吨，生产低强度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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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稳、沥青混合料、水泥混凝土等再生利用产品。

金凤区现有 2 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是宁夏华晟节

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川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金凤区分拣

中心，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第七污水处理厂南侧（东至陵园便道、

西至建材厂、南至陵园、北至空地），配备破碎及筛分设备两套，

主要 破碎筛分建筑垃圾作为商混原料，设计处置能力为 20万吨/

年，现有设施土地使用情况为逐年续期。二是宁夏环筑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建设的建筑装修装饰废弃物再生资源利用项目，位于银

川市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渠街与康地路交叉口西北角，设计

年处理装修垃圾 30万吨，配备一条生产线，生产出 6类再生产品。

西夏区现有 2 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是宁夏洁境科

技有限公司一般固体废物循环利用项目，位于西夏区文昌路街道

规划路以南、第九污水处理厂对面，目前，已建成投产破碎线 1

条、再生砖生产线 2条、AC板材预制品生产线 1条。回收处置的

建筑垃圾有水泥板、砖块等，设施处置能力为 20万吨/年，设施现

使用土地租赁即将期满。二是宁夏铭远建筑垃圾（公路固废）资

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位于西夏区宁华路以东，钢西铁路专用线以

南，主要针对道路固废进行利用。

本次规划综合考虑在规划近期 2027 年前，建设完成“银川市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选址拟定于银川市金凤区南环高速以

南、银兴路以东、植物园东路以北，设计年处理建筑垃圾规模 130

万吨，配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可用于生产再生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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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砖、再生砌块、再生景观石、再生混凝土、再生稳定碎石、

再生预拌砂浆等符合建筑工程市场需求的各类资源化再生利用产

品，集中对银川市兴庆区黄河以西、金凤区、西夏区金波街以东

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置。

（2）贺兰县现有资源化利用项目 1处，为徽仁（宁夏）建筑

垃圾固废循环利用项目，位于贺兰县消纳场东北角（立岗镇文教农

场（通四公路向西 100米）），项目采用特许经营 BOO运营模式，

与贺兰县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期限 30年，于 2023年 12月建成

投运，现已完成二期建设并投产，设计年处理规模 100万吨。

（3）永宁县建设 1处资源化利用项目，为境澜（宁夏）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选址位于永

宁县望远镇长湖村（银川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北侧 800 米处）；该

项目建设一座建筑垃圾处理及资源化再利用的永久性设施，年处

置建筑垃圾 100 万吨，建设内容包括建筑垃圾消纳场和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中心设计再生建材（标砖）生产线、再生无机混合料

生产线、再生粗骨料生产线、再生混凝土砂浆生产线等，并建设

装修垃圾及大件垃圾处理生产线。该项目采用特许经营 BOO运营

模式，已具备建筑垃圾筛分处置能力，规划近期 2027年，建设完

成“永宁县境澜（宁夏）建筑垃圾处置项目”一期工程，项目设计

建筑垃圾处置规模达 50 万吨/年，2030 年前，完成项目二期工程

建设，提升设计建筑垃圾处置规模至 100万吨/年。

（4）规划期内，建设“灵武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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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设计建筑垃圾处置规模 20万吨/年，满足规划期内灵武市建筑垃

圾资源化处置规模以及现有建筑垃圾的存量治理任务。

表 6-1各县（市）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建设进度表

项目名称
服务

范围

设计处理

规模（万

吨/年）

项目位置 建设进度规划

宁夏盛世星耀节

能环保有限公司

建筑及道路废弃

物综合利用项目

兴庆区黄河

以东地区
100

银川市苏银产业

园月光路以南、

融汇街以东

2026年前建设完成

并投产

银川市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项目

兴庆区黄河

以西、金凤

区、西夏区金

波街以东

130

银川市金凤区南

环高速以南、银

兴路以东、植物

园东路以北

2027年前建设完成

并投产

永宁县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项目
永宁县 100

永宁县望远镇长

湖村（银川市第

二污水处理厂北

侧 800米处）

目前厂区建设已完

成 50%，已具备建筑

垃圾筛分处置能力，

2027年前建设完成

一期工程，2030年前

建设完成二期工程

全部投产

灵武市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项目
灵武市 20

灵武市生活垃圾

填埋场西侧

2027年前建设完成

并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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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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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建筑垃圾消纳项目布局

1.规划建筑垃圾消纳处置方式

（1）堆填消纳

利用现有低洼地块或即将开发利用但地坪标高低于使用要求的

地块，用符合条件的建筑垃圾替代部分土石方进行回填或堆高的无

害化处置措施。

（2）填埋消纳

采取防渗、铺平、压实、覆盖等对建筑垃圾进行处理并对污

水等进行治理。

（3）处置方式规划

对于无法进行资源化利用且符合堆填条件的部分建筑垃圾，

优先考虑采用堆填消纳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置，各县（市）区建筑

垃圾主管部门在规划期内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134-2019）要求，合理选择场址，积极落实可用地块，优

先将符合条件的建筑垃圾进行堆填消纳处置，最大限度减少建筑

垃圾填埋消纳处置数量，提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2.规划期内消纳处置规模

预测的各县（市）区规划近远期的所需处置规模及能力（吨/

年），建筑垃圾容重按照 1.5吨/立方米进行换算，确定各县（市）

区规划期各阶段消纳处置的体量：

2027年，银川市预期建筑垃圾消纳处置量 70.01万立方米。

2030年，银川市预期建筑垃圾消纳处置量 52.96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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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30年，总消纳量 368.97万立方米。

3.规划期内建筑垃圾消纳场布局

（1）兴庆区、金凤区及西夏区，截至 2030 年，建筑垃圾消

纳处置总量为 249.42万立方米，在规划期内补充建设 2处设计年

限不少于 10年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总库容应不小于 250万立方米，

金凤区拟选址于金凤区植物园万福陵园东侧建设 1 处，兴庆区可

在规划期内按照相关规范及实际用地情况合理选址建设 1处。

（2）贺兰县现有建筑垃圾消纳场一座，位于立岗镇文教农场

（通四公路向西 100米）库容 75万立方米，现已满容并停止运行；

徽仁（宁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该消纳场东北角处建设有 1座

资源化利用设施，已完成二期建设并稳定投产运行，对消纳场现有

存量建筑垃圾进行处置，规划期内不再新增建筑垃圾消纳场所。

（3）永宁县截至 2030 年，建筑垃圾消纳处置总量为 40.06

万立方米，在规划期内还需补充建设 1处设计年限不少于 10年的

建筑垃圾消纳场，总库容应不小于 50万立方米。

（4）2025 年 3月，灵武市立项并准备实施“灵武市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填埋场及生态修复项目”，计划建设建筑垃圾填埋场一

座，设计库容为 20万立方米，作为规划近期过渡时期暂时使用的

填埋场。规划期内（2025—2030 年）灵武市建筑垃圾消纳处置规

模为 34万立方米，规划远期应继续补充建设消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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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消纳设施项目布局

第十八条 设施选址要求

1.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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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填场宜优先选用废弃的采矿坑；本次规划建议各县（区）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在规划期内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134-2019）要求，合理选择场址，积极落实可用地块，优

先将符合条件的建筑垃圾进行堆填消纳处置。

2.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消纳处置设施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符合各县（市）区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卫生设施专项

规划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应与当地的大气防护、水土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及生态

平衡要求一致；

（3）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应满足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要

求，不应选在发震断层、滑坡、泥石流、沼泽、流沙及采矿陷落

区等地区；

（4）应交通方便、运距合理，并应综合建筑垃圾处理厂的服

务区域、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能力、产品出路、预留发展等因素；

（5）应有良好的电力、给水和排水条件；

（6）应位于地下水贫乏地区、环境保护目标区域的地下水流

向的下游地区，以及夏季主导风向下风向；

（7）厂址不应受洪水、潮水或内涝的威胁。当必须建在该类

地区时，应有可靠的防洪、排涝措施，其防洪标准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防洪标准》GB5020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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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管信息系统

第十九条 数字化平台构建目标

建立建筑垃圾监管平台，实现监管状况实时数据上报，同时

提供地方政策法规、行业资讯、技术应用的发布和管理。

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

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链上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建筑垃圾

利用率，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具体目标概括为以

下几个方面：

1.建立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目录，规范运输市场；通过共享有许

可资质的运输企业信息，便于对建筑工程的有效监管和客观考核；

2.建立建筑工地、建筑垃圾种类、数量、去向的电子明细记录

表，促进从产生、运输到处置全过程规范、有序；

3.通过共享建设工程许可信息、运输车辆、消纳场所等相关信

息，方便相关委办局、政府部门、企业共享利用建筑垃圾综合管

理信息；

4.建立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企业目录，构建再生产品供销平台，

促进建筑垃圾再生产产业化和再生产品的规模化使用；

5.通过建筑垃圾产、消明细表，准确掌握建筑垃圾产、消量，

为垃圾消纳场所的设置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第二十条 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

银川市建筑垃圾监管平台应用系统根据业务管理需求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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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功能模块，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1.数据库管理子系统

基础数据库管理子系统实现对建筑垃圾全过程涉及的建筑垃

圾排放人、建筑垃圾运输人、消纳场等进行标准化、数字化管理，

同时结合GIS，对重要的设施设备进行可视化展现，并提供快速查询、

信息查看等相关功能。

2.审批管理子系统

审批管理子系统实现建筑垃圾处置（排放、运输、消纳）核

准、备案管理，并通过对接建设管理部门工地数据库，对工地进

行排查。

3.建筑工地监管子系统

建筑工地实现进出口统筹管理，车辆进入时进行身份识别，判

断车辆是否为规范车辆，同时实现车辆车牌号抓拍管理；出工地时

对车辆的车载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取证，超高拍照取证；同时实现车

辆洗车现场的远程监管。

4.运输过程监管子系统

运输过程监管子系统主要对车辆清运路线的整个过程进行在

线监控，对异常作业问题进行在线报警。车辆定位信息统一接入

数字城管车辆定位系统，监管平台实时获取定位数据，并进行后

续运营监管分析，包括密闭性监管、移动端查看。

5.消纳场监管子系统

消纳场实现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进入的身份识别管理，与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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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信息、轨迹信息形成完整车辆作业记录；实现消纳场现场运行

情况的远程监管。

6.综合调剂管理平台

实现建筑渣土处理业务中的特殊需求管理与调剂，主要分为

需求发布及调剂响应两部分，服务对象为一些回填需求方、物业

垃圾清运需求方和居民个体。需求发布管理实现了供需双方信息

的在线发布，用户可通过平台发布实时供需数据，主要信息包括：

单位名称、作业地点、所在地图位置、建筑垃圾量供需、具体内

容、联系方式等信息。调剂响应是在需求发布确认后，系统可进

行实时调度，派发相应指令进行作业，提高车辆运输效率、缩短

需求响应时间，保证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率。

第八章 管理体系

第二十一条 部门职责分工

为进一步全面厘清部门职责，细化落实责任分工，落实管理

和执法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实现权责统一，坚决防止出现职责

不清、监管真空的现象，本次规划对银川市各相关部门主要职责

作出如下分工：

（一）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建筑垃圾运输消纳企业的核准，对各县（市）区建筑垃

圾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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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研究制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配套政策；积极争取、

落实资源化综合利用优惠政策和项目资金；将建筑垃圾有关项目

建设在年度市本级投资计划中予以安排。

（三）市公安局

负责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道路行驶通行管理，核发运输建筑垃

圾的中重型货运车辆通行证，依法查处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和驾

驶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四）市财政局

负责落实财政优惠政策和资金保障工作。制订相关激励政策

措施，鼓励建筑垃圾实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五）市自然资源局

负责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场所选址审查、用地审批；对新建、

改扩建的建筑垃圾消纳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在土地、规划手续审批

等方面给予保障，依法依规指导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用地审批

手续，对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行为，依法依规认定和查处。

（六）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负责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利用场所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排污

许可管理。

（七）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建筑垃圾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综合监管，对违反《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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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负责做好建筑垃圾消纳无害化和资源化环保处置。

（八）市住建局

负责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和建筑垃圾源头管理，指导建筑垃圾

减量化工作，在工程建设领域推广绿色施工，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实行分类收集、分类存放、分类处置；负责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

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推广。会同有关单位推进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推广应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

（九）市交通局

负责指导各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城市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道路营运审批工作；会同交警部门，依法查处城市建筑垃圾

运输车辆在公路超限运输行为；推进公路建设养护项目城市建筑

垃圾源头减量、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协助做好建筑垃圾运输

市场管理工作。

（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辖区内城市建筑垃圾管理的责任主

体，负责城市建筑垃圾日常管理和执法等相关工作。

第二十二条 制度保障

（一）处置核准制度

从事建筑垃圾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城市建筑垃

圾处置核准部门(设区的市级、县级市容环境卫生部门或者审批服

务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工程施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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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编制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审批服务管理部门)备案。

（二）绿色付费制度

按照“谁产生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探索建立相关制

度，主要用于建筑垃圾在处置过程中管理活动和跨区域消纳产生

的环境污染补偿。

（三）投资运营制度

通过市场化运营机制拓展资金来源，在确立政府主要投资人

的基础上，可通过市场化经营机制拓展资金来源，特别是在处理

设施的建设投资方面，应多渠道、多层次地筹集资金，改变单一

的资金来源。同时完善投资政策，本着“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快建筑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

第九章 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措施

第二十三条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理环节的大气环境污染防控

措施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标

准和相关环评的要求。

2.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应通过洒水降尘、封闭设备、局部

抽吸等措施控制粉尘污染。

3.建筑垃圾填埋场、消纳场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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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做好堆体临时覆盖，必要时安装防风抑尘网。

（2）在堆填现场主要出入口宜设置洗车台，外出车辆宜冲洗

干净后进入市政道路。

（3）应通过洒水降尘、封闭设备、局部抽吸等措施控制粉尘

污染，并符合《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标准》（GB51322-2018）、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噪声环境保护措施

1.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理环节的噪声环境污染防控

措施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标

准和相关环评的要求。

2.噪声大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车间，宜采取隔声罩、隔声间

或者在车间建筑内墙附加吸声材料等方式降低噪声。

3.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的噪声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规定：

（1）建筑垃圾消纳场所与生活管理区或周边居民区应设置绿

化缓冲带，必要时设置隔声屏障。

（2）噪声控制措施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134-2019）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水环境保护措施

1.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理环节的水环境污染防控措

施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标准和

相关环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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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的水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规定。

（1）转运调配场和资源化利用厂（场）的生产废水应经处理

后循环利用，未经处理达标的生产废水不应直接外排。

（2）堆填处置场污水处理后排放标准应达到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的指标要求或环保部门规定执行的排放标准。

（3）生产生活污水应按照相关要求经厂（场）内预处理后纳

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

3.建筑垃圾处置场、填埋场、消纳场选址不应设在地下水集中

供水水源地及补给区；洪泛区和泄洪道。

4.建筑垃圾填埋场、消纳场应建设渗滤液导排系统，确保填埋

场、消纳场运行期间防渗衬层以上的渗滤液深度不大于 30厘米。

5.建筑垃圾治理建设项目既要防止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又要防

止地下水侵入、浸泡垃圾体而增加污水量，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做

防渗处理，防止污水渗漏对地下水质造成严重污染影响。

第二十六条 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1.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环节的土壤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应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标准和相

关环评的要求。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的土壤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规定：

（1）对于工程渣土，要开展土壤检测，根据不同土质性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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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按照工程渣土分类标准，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2）针对建筑垃圾对土壤带来的污染种类，应做好源头控制。

（3）积极做好污水导排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做好填埋、消

纳区植被覆盖，减轻污染。

（4）建筑垃圾治理建设项目各类涉及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可能

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5）建筑垃圾治理项目用地和周边环境用地土壤保护应满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建筑垃圾治理建设项目各类涉及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可能造

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应当包括对土壤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应当采取的相应

预防措施等内容。

3.建筑垃圾产生源头，如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

的区域，应当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4.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筑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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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建筑垃圾产生量计算

（一） 产生量计算模型

根 据 《 建 筑 垃 圾 处 理 技 术 标 准 [ 附 条 文 说 明 ] 》

（CJJ/T134-2019）中有关说明，结合建筑垃圾产生现状，对各

类建筑垃圾产生量进行估算，计算方法如下：

1．工程渣土及泥浆

工程渣土及泥浆应根据现场地形、设计资料及施工工艺等综

合确定；根据历史经验和调研结果，可按公式（1-1）进行估算

Mt=Rt×mt（1-1）

式中：Mt—城市或区域工程渣土及泥浆产生量（吨/年）；

Rt—城市或区域新增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年）；

mt—单位面积工程渣土及泥浆产生量基数（吨/万平方

米）；

2．工程垃圾

工程垃圾产生量可按公式（1-2）进行估算：

Mg=Rg×mg（1-2）

式中：Mg—城市或区域工程垃圾产生量（吨/年）；

Rg—城市或区域新增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年）；

mg—单位面积建筑垃圾产生量基数（吨/万平方米），

可取 300~800；

3．拆除垃圾

拆除垃圾产生量可按公式（1-3）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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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Rc×mc（1-3）

式中：Mc—某城市或区域拆除垃圾产生量（吨/年）；

Rc—城市或区域拆除面积（万平方米/年）；

mc—单位面积拆除垃圾产生量基数（吨/万平方米），

可取 8000~13000；

4．装修垃圾

装修垃圾产生量可按公式（1-4）进行估算：

Mz=Rz×mz（1-4）

式中：Mz—某城市或区域装修垃圾产生量（吨/年）；

Rz—城市或区域居民户数（户）。

mz—单位户数装修垃圾产生量基数[吨/（户*年）]，可取 0.5~1.0。

（二） 产生量计算

根据上述相关规范计算模型，本规划通过查阅全市各县（市）

区《2021—2024 年统计公报》相关数据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所公

开的相关数据，结合前期各地区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确定各地

新增建筑面积、拆除面积、居民户数等基础数据，科学合理选择

相应计算基数，计算 2021—2024年银川市建筑垃圾产量；

1．工程渣土及泥浆

根据相关研究数据和调研结果，以每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产

生 3600 吨工程渣土及泥浆为计算指标。根据各县（市）区

《2021—2024 年统计公报》及各地区相关部门提供数据，确定

当年各地新增建筑施工面积，计算各县（市）区 2021—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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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渣土及泥浆产生量，如下表 1-1：

表 1-1各县（市）区 2021—2024年工程渣土及泥浆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2021 2022 2023 2024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渣

土及泥

浆产生

量

（吨/
年）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渣

土及泥

浆产生

量

（吨/
年）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渣

土及泥

浆产生

量

（吨/
年）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渣

土及泥

浆产生

量

（吨/年）

兴庆区 159.81 575316 104.97 377892 46.53 167508 36.68 132048

金凤区 338.50 1218600 171.29 616644 169.80 611280 133.47 480483

西夏区 110.89 399204 34.36 123696 29.05 104580 27.08 97470

贺兰县 24.48 88128 10.28 37008 17.46 62856 12.61 45396

永宁县 26.84 96624 5.60 20160 14.00 50400 15.84 57024

灵武市 15.93 57348 19.94 71784 9.11 32796 7.50 26991

2．工程垃圾

根据各县（市）区《2021—2024 年统计公报》以及相关部

门提供的有关资料，确定各地新增建筑面积数据，建筑行业已开

始普及新型绿色建材以及装配式建筑技术的使用，因此工程垃圾

产生量基数可适当放低，按 400 取值，计算出各县（市）区

2021—2024年工程垃圾产生量，见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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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各县（市）区 2021—2024年工程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2021 2022 2023 2024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垃

圾产生

量（吨/
年）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垃

圾产生

量（吨/
年）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垃

圾产生

量（吨/
年）

新增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年）

工程垃

圾产生

量（吨/
年）

兴庆区 159.81 63924 104.97 41988 46.53 18612 36.68 14672

金凤区 338.50 135400 171.29 68516 169.80 67920 133.47 53387

西夏区 110.89 44356 34.36 13744 29.05 11620 27.08 10830

贺兰县 24.48 9792 10.28 4112 17.46 6984 12.61 5044

永宁县 26.84 10736 5.60 2240 14.00 5600 15.84 6336

灵武市 15.93 6372 19.94 7976 9.11 3644 7.50 2999

3．拆除垃圾

根据各县（市）区相关部门提供的有关资料，统计整理了各

县（市）区拆除面积数据，单位面积拆除垃圾产生量基数（mc）

取 8000，计算出各县（市）区 2021—2024年拆除垃圾产生量。

见下表 1-3：

表 1-3各县（市）区 2021—2024年拆除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2021 2022 2023 2024

拆除面积

（万平方

米/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面积

（万平方

米/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面积

（万平方

米/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面积

（万平方

米/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兴庆区 22.15 177200 20.00 160000 24.86 198880 56.85 454800

金凤区 5.56 44480 1.03 8240 7.13 57040 7.15 57200

西夏区 12.85 102800 12.99 103920 13.81 110480 9.66 77280

贺兰县 8.50 68000 8.50 68000 8.50 68000 8.43 67456

永宁县 9.60 76800 9.60 76800 9.60 76800 7.26 58080

灵武市 12.30 98400 12.30 98400 12.30 98400 5.97 47722

4．装修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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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1—2024年各县（市）区人口数据及居民户数，确

定各县（市）区 2021—2024年装修垃圾产生量见下表 1-4；单位

户数装修垃圾产生量基数（mz），取值范围为 0.5~1.0，各县（市）

区单位户数装修垃圾产生量基数（mz）具体取值根据当地城镇化

率来确定；

表 1-4各县（市）区 2021—2024年装修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产生量

基数

[吨/（户*
年）]

2021 2022 2023 2024

居民户数

（万户）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居民户数

（万户）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居民户数

（万户）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居民户数

（万户）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兴庆区 0.9 31.27 281430 31.38 282420 31.30 281700 31.35 282150

金凤区 0.9 25.08 225720 25.29 227610 25.54 229860 26.12 235108

西夏区 0.9 17.42 156780 17.49 157410 17.54 157860 17.03 153277

贺兰县 0.8 13.50 108000 13.21 105680 13.48 107840 13.93 111440

永宁县 0.8 12.46 99680 12.52 100160 12.52 100160 12.58 100677

灵武市 0.8 11.38 91040 11.42 91360 11.48 91840 11.30 90400

（三） 产生量汇总

表 1-5各县（市）区 2021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

浆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575316 63924 177200 281430 1097870

金凤区 1218600 135400 44480 225720 1624200

西夏区 399204 44356 102800 156780 703140

贺兰县 88128 9792 68000 108000 273920

永宁县 96624 10736 76800 99680 283840

灵武市

（含宁东）
57348 6372 98400 91040 253160

总计（吨/年） 2435220 270580 567680 962650 423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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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各县（市）区 2022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

浆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377892 41988 160000 282420 862300

金凤区 616644 68516 8240 227610 921010

西夏区 123696 13744 103920 157410 398770

贺兰县 37008 4112 68000 105680 214800

永宁县 20160 2240 76800 100160 199360

灵武市

（含宁东）
71784 7976 98400 91360 269520

总计（吨/年） 1247184 138576 515360 964640 286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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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各县（市）区 2023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

浆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167508 18612 198880 281700 666700

金凤区 611280 67920 57040 229860 966100

西夏区 104580 11620 110480 157860 384540

贺兰县 62856 6984 68000 107840 245680

永宁县 50400 5600 76800 100160 232960

灵武市

（含宁东）
32796 3644 98400 91840 226680

总计（吨/年） 1029420 114380 609600 969260 272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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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各县（市）区 2024年建筑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地区

工程渣土及泥

浆产生量

（吨/年）

工程垃圾

产生量

（吨/年）

拆除垃圾

产生量

（吨/年）

装修垃圾

产生量

（吨/年）

合计

（吨/年）

兴庆区 132048 14672 454800 282150 883670

金凤区 480483 53387 57200 235108 826178

西夏区 97470 10830 77280 153277 338857

贺兰县 45396 5044 67456 111440 229336

永宁县 57024 6336 58080 100677 222117

灵武市

（含宁东）
26991 2999 47722 90400 168112

总计（吨/年） 839412 93268 762538 973052 26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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